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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偶发性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深圳华控赛格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控赛格”或“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公司偶发性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华控赛格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

人员等人员交谈，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以及各项业

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该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根据《玉溪市海绵城市试点区玉溪大河以北片区海绵工程项目中标通知

书》等文件，拟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玉溪市家园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玉溪市政府指定机构，以下简称“家园建设”）签订《股东协

议》并共同出资组建项目玉溪市华控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内

容为准，以下简称“玉溪华控”)，负责玉溪市海绵城市项目的建设、管理及整

体运营，并签署《玉溪市海绵城市试点区玉溪大河以北片区海绵工程项目 PPP

合作合同》，其中同方股份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周立业 

注册资本：296,389.8951 万元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座 3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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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立足于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两大主营业务领域，形成了以“硬件

终端+内容”为核心的互联网服务与终端产业链、“大数据+软件/硬件+平台/系统

集成”的智慧城市产业链、“军用通信/保障+安全检查”的公共安全产业链、“建

筑节能+工业节能+照明+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全方位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 

关联关系： 

（1）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泰”）是本公司控股

股东，持有公司 266,103,0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3%。同方股份通过下属

全资子公司北京同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融泰 48%的股份。  

（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黄俞先生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

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同方

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拟成立玉溪海绵城市建设 PPP 项目公司及签订<股东协议>的议

案》及《关于拟签订玉溪海绵城市建设 PPP 项目合同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

黄俞先生、童利斌先生、张诗平先生、刘佼女士回避了表决。同时，根据《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进行

讨论。董事会会议审核通过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目的为成立玉溪市华控环境海绵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并

使其能够运营。该公司将负责玉溪市海绵城市 PPP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通过对海绵城市项目的投资，提升公司在海绵城市项目建设方面的投资建设运营

一体化的经营能力，提高公司在海绵城市建设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同时给公司带

来长期稳定的收益，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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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

长远发展目标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它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尚待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该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

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

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该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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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偶发性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李天宇、黄俊毅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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